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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391

证券简称：钜泉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09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年2月2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

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钜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13,929,135 16.68

2 东陞投资有限公司 8,598,500 10.30

3 高华投资有限公司 7,308,000 8.75

4 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5,481,000 6.56

5 李云清 2,740,500 3.28

6 万骏实业有限公司 1,827,000 2.19

7 罗盛祯 1,644,300 1.97

8 聂虹瑛 1,450,000 1.74

9 高钧昱 1,141,875 1.37

10 浙江华睿德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25,338 1.35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本比例

（%）

1 罗盛祯 1,644,300 3.83

2 聂虹瑛 1,450,000 3.38

3 高钧昱 1,141,875 2.66

4 浙江华睿德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25,338 2.62

5 谢惠雯 1,096,200 2.56

6 张正修 933,527 2.18

7 ZHANG�XUMING 891,750 2.08

8

上海犇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犇牛星河7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859,000 2.00

9 郑文昌 822,200 1.92

10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

券专用账户

822,150 1.92

注：上述“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中持有的股份实际为股东曾暐哲持有

公司的股份。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

001299

证券简称：美能能源 公告编号：

2024-008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以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2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陕西丰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7,501,758 51.98

2 晏立群 20,125,000 10.73

3 李全平 8,625,000 4.60

4 西安美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2.67

5 晏伟 1,725,000 0.92

6 杨立峰 1,725,000 0.92

7 陕西美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50,000 0.40

8 BARCLAYS�BANK�PLC 698,752 0.37

9 J.�P.�Morgan�Securities�PLC－自有资金 608,833 0.32

10 李麟 575,000 0.31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以上比例计算结果为四舍五入，保

留两位小数所得。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的比

例（%）

1 BARCLAYS�BANK�PLC 698,752 1.36

2 J.�P.�Morgan�Securities�PLC－自有资金 608,833 1.19

3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572,105 1.12

4 UBS�AG 493,949 0.96

5 罗冠东 460,000 0.90

6 高亦勤 402,500 0.79

7 #金晶 266,200 0.52

8 张水月 248,100 0.48

9 #徐鸣翔 218,600 0.43

10 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 214,613 0.42

注：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以上比例计算结果为

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得。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702

证券简称：盛科通信 公告编号：

2024-002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的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振华” ）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苏州君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君脉” ）及其一致行动人Centec� Networks,� Inc.（以

下简称“Centec” ）、嘉兴涌弘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涌弘壹号” ）、嘉兴涌弘贰号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涌弘贰号” ）、嘉兴涌弘叁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涌弘叁号” ）

及嘉兴涌弘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涌弘肆号”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SUN� JIANYONG、ZHENG� XIAOYANG、胡艳华、GU� TAO、陈凛、王国华、王

宁、翟留镜通过苏州君脉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3年7月1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盛科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34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42.66元，并于2023年9月14

日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由36,000万股变更为41,000万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增发、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中国振华、中国电子、Centec和苏州君脉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

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本企业每年转让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发行人股票上市且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发行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在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格，如果

发行人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

除息处理。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如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发行价，但如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导致低于发行价的

情形除外。

4、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企业同意对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二）涌弘壹号、涌弘贰号、涌弘叁号及涌弘肆号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及自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

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本企业每年转让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发行人股票上市且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发行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在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格，如果

发行人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

除息处理。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如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发行价，但如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导致低于发行价的

情形除外。

4、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企业同意对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三）同时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相关人员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由发行人回购首发前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发行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

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至少6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届满后离职的，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

让首发前股份；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3、在不违反前述第二条承诺的前提下，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

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4、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5、前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职务的变更或自发行人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

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发行人利润分配方

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6、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

转让的其他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四）发行人其他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由发行人回购首发前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发行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

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至少6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届满后离职的，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

让首发前股份；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3、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4、前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职务的变更或自发行人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

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发行人利润分配方

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5、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规

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三、相关股东股票锁定期延长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9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自2024年1月16日至2024年2月20日，公司股价已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42.66元/股，触发上述承诺中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上述承诺方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或姓名 与公司的关系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

（万股）

原股份锁定

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

到期日

1 中国振华 公司第一大股东 直接持股 8,717.2346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2 中国电子

公司第一大股东

的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3,039.9698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3 苏州君脉

首次公开发行前

公司持股前51%

股东

直接持股 4,532.2617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4 Centec

首次公开发行前

公司持股前51%

股东

直接持股 2,281.5968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5 涌弘贰号

首次公开发行前

公司持股前51%

股东

直接持股 382.6746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6 涌弘壹号

首次公开发行前

公司持股前51%

股东

直接持股 381.9492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7 涌弘叁号

首次公开发行前

公司持股前51%

股东

直接持股 380.3722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8 涌弘肆号

首次公开发行前

公司持股前51%

股东

直接持股 380.0745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9

SUN�

JIANYONG

（孙剑勇）

董事、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间接持股 1,059.7932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10

ZHENG�

XIAOYANG

（郑晓阳）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间接持股 974.5939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11 陈凛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278.7821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12

GU�TAO

（古陶）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275.9962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13 王宁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133.5719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14 王国华

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间接持股 84.8430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15 翟留镜 董事会秘书 间接持股 29.5930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16 胡艳华 监事 间接持股 14.2846

实现盈利后为2026年

9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6年12月31日

实现盈利后为2027年

3月13日；实现盈利前

为2027年6月30日

注： 间接持股数量按照自然人股东通过在各股东/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方式穿透持有公司的股份权益数合计计

算，该数量以四舍五入列示。

在延长的锁定期内， 上述股东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延长承诺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将遵守相关承诺。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相关股东延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的行为符合其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前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对本次相关股东延长

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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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3年4月27日，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西陇科学”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2023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3年度，根据公司及子（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

需求情况，公司及子（孙）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5亿元，具体如下：

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85亿元，其中对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人民币12.75亿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的子

（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人民币6.1亿元；子（孙）公司为合并范围内其他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

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0.05亿元，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人民币0.05亿

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的子（孙）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人民币0亿元；子（孙）公司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

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1亿元。本次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股权质押、资产抵押或其他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的担保。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9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2023年度融

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本议案由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至

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担保进展情况

1、西陇科学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在办理各类融资授信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

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为限。

2、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西陇科学在办理各类融资授信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

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为限。

3、西陇科学与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市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

司在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市支行办理融资业务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债务的最高额本金

（不含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本次系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已经履行审议程序，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审议批准的范围内。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

情况

是否为

失信被

执行人

西陇科学股份

有限公司

1994年7月19日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

区潮汕路西陇中街

1-3号

58521.642万

元

黄少群

化工产品生产、

销售

本公司 否

佛山西陇化工

有限公司

2008年9月12日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

工业园兴唐路29号

25000万元 牛佳

化工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

公司全资

子公司

否

（二）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73,951.47 41,543.84 49,892.72 2,191.65 2,199.76

2023年9月30日 2023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83,833.50 41,853.85 33,971.21 366.74 406.49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24,342.73 222,147.70 258,056.67 21,267.21 19,709.25

2023年9月30日 2023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96,615.52 225,993.46 141,697.28 3,442.79 3,442.79

(注：以上2022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西陇科学为子公司佛山西陇提供的担保

1、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债务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

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4年2月1日至2025年1月29日。

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400万元为限，以及担保范围内其他债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债权人名称：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市支行

债务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等）、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

公证费、公告费、翻译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鉴定费、拍卖费及其它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

债务利息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3年1月18日起至2028年1月17日

担保金额：担保债务的最高额本金（不含保证金）余额折合人民币3000万元，以及担保范围内其他债务

保证期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子公司佛山西陇对西陇科学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债务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

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4年1月31日至2025年1月29日。

担保金额： 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6000万元为限， 以及担保范围内其他债

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 含本次

披露的担保在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57,875.86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78,889.05

万元，上述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5.05%和3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

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西陇科学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佛山西陇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西陇科学与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市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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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年度的定期

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8,666.52 28,844.22 -0.62

营业利润 -2,895.72 3,632.47 -179.72

利润总额 -2,904.57 3,624.11 -180.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32.06 3,812.98 -150.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49.82 2,440.31 -25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50 0.4620 -14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5.19% -129.7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38,021.23 134,006.89 3.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22,646.89 125,772.88 -2.49

股本 8,987.45 8,987.45 不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3.65 13.99 -2.4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过重述的，应同时披露重述后的相关数据。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666.5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6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32.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0.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49.8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253.6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38,021.23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3.0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22,646.89万元，

较报告期初减少2.4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3.65元，较报告期初减少2.46%。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受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和整体宏观经济及半导体周期变化等因素影响，消费电子等终端市场景气度及需

求下降，行业竞争加剧，产品价格及销量下降导致公司销售额下降。 面临艰难的外部环境，公司多措并举，继续保持高强

度研发投入、持续丰富和优化产品品类和结构、不断开拓市场领域和客户群体，增加海内外市场和研发人员、增加海外

基地建设等，导致公司研发费用及经营成本有所增加，从而引起净利润的下滑。

（二）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主要原因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利润 -179.72

一、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及产品结构变化，产品的

毛利下降；

二、公司的研发费用及经营成本增加，从而

引起净利润的下滑

利润总额 -180.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0.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5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77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

据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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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均瑶健康 公告编号：

2024-007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及《湖北均瑶大健康

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

董事会公告股份回购方案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1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

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40,451,430 32.66

2 王均金 103,995,000 24.18

3 王均豪 44,020,287 10.24

4 宁波汝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39,571 1.64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97,835 1.05

6 宁波起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99,485 0.79

7 杨小梅 2,856,100 0.66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68,700 0.64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股息优化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728,664 0.40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九零三组合 1,664,300 0.39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股东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一致。

特此公告。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039

证券简称：当虹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10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2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 ）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20）。 近日，公司收到天健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基本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原委派朱大为先生和王绍武先生作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由于工作安排调整，现委派江娟女士和余琴琴女

士接替朱大为先生和王绍武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二、本次变更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及诚信和独立性情况

1、基本情况

江娟女士于2004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在天健执业，2017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

腾达建设、喜临门、华数传媒、道通科技、寒武纪、伟星股份、诺力股份、帕瓦股份、正泰电器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余琴琴女士于201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在天健执业，2023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

或复核过道通科技、正泰电器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江娟女士、余琴琴女士最近三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

3、独立性

江娟女士、余琴琴女士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系审计机构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

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039

证券简称：当虹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07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众创路309号当虹大厦1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5,781,24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781,2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43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4345%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11,916,907股，其中公司回购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315,483股，该等回购账户

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0,601,42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彦龙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并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73,257 99.9856 7,985 0.0144 0 0.0000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73,257 99.9856 7,985 0.0144 0 0.0000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73,257 99.9856 7,985 0.0144 0 0.0000

1.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73,257 99.9856 7,985 0.0144 0 0.0000

1.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73,257 99.9856 7,985 0.0144 0 0.0000

1.0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773,257 99.9856 7,985 0.014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孙彦龙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55,313,674 99.1617 是

2.02

选举吴奕刚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55,303,674 99.1438 是

2.03

选举谭亚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55,303,674 99.1438 是

2.04

选举叶建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55,303,674 99.1438 是

2.05

选举陈鑫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55,303,674 99.1438 是

2.06

选举罗莹莹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55,303,674 99.1438 是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丁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55,303,674 99.1438 是

3.02

选举闵诗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55,303,674 99.1438 是

3.03

选举高琦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55,303,674 99.1438 是

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选举项晨梦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55,303,674 99.1438 是

4.02

选举高媛媛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55,303,674 99.143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选举孙彦龙先生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33,438 86.6447

2.02

选举吴奕刚先生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3,438 86.3591

2.03

选举谭亚女士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3,438 86.3591

2.04

选举叶建华先生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3,438 86.3591

2.05

选举陈鑫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3,438 86.3591

2.06

选举罗莹莹女士为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3,438 86.3591

3.01

选举丁勇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3,438 86.3591

3.02

选举闵诗阳先生为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3,438 86.3591

3.03

选举高琦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3,438 86.3591

4.01

选举项晨梦女士为第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3,023,438 86.3591

4.02

选举高媛媛女士为第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3,023,438 86.35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同意即为通

过。

2.�议案2、3、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孔舒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当虹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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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2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前述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于2024年2月5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等

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2024年2月2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孙彦龙先生、谭亚女士、吴奕刚

先生、叶建华先生、陈鑫先生、罗莹莹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丁勇先生、闵诗阳先生、高琦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6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当

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二、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孙彦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主任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孙彦龙（主任委员）、闵诗阳、叶建华。

2、审计委员会：高琦（主任委员）、闵诗阳、陈鑫。

3、提名委员会：闵诗阳（主任委员）、丁勇、谭亚。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丁勇（主任委员）、高琦、吴奕刚。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

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琦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2024年2月2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项晨梦女士、高媛媛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前述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三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裘昊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当

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五、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项晨梦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六、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名单如下：

1、总经理：孙彦龙先生

2、副总经理：谭亚女士、吴奕刚先生、叶建华先生、汪本义先生

3、财务负责人：刘潜先生

4、董事会秘书：谭亚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谭亚女士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做出了审议通过的决议。

孙彦龙先生、吴奕刚先生、谭亚女士、叶建华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披露的《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汪本义先生、刘潜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七、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刘娟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简历详见附件。

八、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1-87767690

传真：0571-87767693

电子邮箱：ir@arcvideo.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众创路309号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3日

附件：简历

汪本义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其主要经历如下：2001年至2013年，就

职于北京中科大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发项目经理、大区售前经理、新媒体产品总监；2014年至2017年，于公司任

副总经理；2017年至2018年，于公司任监事；2018年至2021年2月，于公司任董事；2018年至今，于公司任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汪本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大连虹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4561%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刘潜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 曾任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杭州财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风控总监，杭州早稻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杭州宇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2022年4月至今，于公司任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潜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刘娟女士：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 其主要经历如下：2009年至2010年，于天津富士

通天电子有限公司任部品计画员；2010年至2015年，于虹软（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任视频事业部助理；2015年至2021年

2月，于公司任董事；2015年至今，于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娟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大连虹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3035%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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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2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通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全体当选监事参加会议，经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了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经与会监事一致推举，

本次会议由监事项晨梦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同意选举项晨梦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项晨梦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披露的《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2月23日


